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

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意见 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及

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

了审议，发表书面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2 年年度报

告摘要》。 

认为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及《2022 年年度报告摘

要》的有关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2 年 12月

31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 2022 年度的生产经营成果，同意报

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《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容与形式符合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真实和客观的反应了公司

内部控制体系建设、内部控制执行与监督的实际情况。公司

2022年度内部控制有效，不存在重大及重要缺陷。同意公司

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。 

三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议案。 

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，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



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、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，

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、可靠、准确的会计信息。同

意本次减值准备计提事宜，并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担保情况的议案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及其附属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；公司及

所属子公司未对公司控股股东、控股股东所属企业及其他企

业提供任何担保。同意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五、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。 

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兼

顾了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同意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六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。 

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企业

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〉的通知》（财会[2022]31 号）进行

的合理调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

会计政策变更，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同意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七、《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

估报告》的书面意见。 

认为公司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风险评

估意见，内容客观真实、数据准确完整。截至 2022 年 12月



31 日，公司与华能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、关联贷款

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，同意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关联委员梁军回避表决。 

八、关于公司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。 

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 2022

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

圆满的完成了 2022 年度审计相关工作，具备为上市公司提

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，同意继续聘请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

计机构，同意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九、关于公司《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认为公司《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》的有关数据能够客观

真实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和第

一季度的生产经营成果，同意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：赵可夫、梁军、闫杰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